
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社会艺术水平考级

考试工作组织流程

一、考点、报名点信息备案
二、《社会艺术水平考级  考试服务流程》（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36724-2018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试服务流程

要求。

３．５　

考务人员　犲狓犪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犳犳

承办单位或组织考试机构指定的负责考试服务工作的人员。

４　考试服务流程

考试服务流程见图１。

图１　考试服务流程

５　考前

５．１　考试报名

５．１．１　发布简章

考级机构应在考试开始前２～３个月向社会发布考级简章：

———考级简章内容应当包括开考专业和级别、设点范围、报名方式、收费项目和标准、考试时间及要

求、准考证获取办法、考试结果查询办法、注意事项及交通指南等内容；

———考级简章可采用网络公开发布或者纸质印刷版公开发布。

５．１．２　组织报名

考级机构或承办单位应在考试开始前１～２个月组织报名：

———考生应按照已发布简章中的报名要求，提交真实准确的信息、缴费及完成报名；

———如考生采取函件报名，投递前必须认真核实签收单位的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通信地址等

信息；

２

犌犅／犜 ××××—××××

考试服务流程图

5   考前
5.1  考试报名

5.1.1  发布简章

考级机构应在考试开始前2～3个月向社会发布考级简章：
——考级简章内容应当包括开考专业和级别、设点范围、报名方式、收费项



目和标准、考试时间及要求、准考证获取办法、考试结果查询办法、注
意事项及交通指南等内容；

——考级简章可采用网络公开发布或者纸质印刷版公开发布。
5.1.2  组织报名

考级机构或承办单位应在考试开始前1～2个月组织报名：
——考生应按照已发布简章中的报名要求，提交真实准确的信息、缴费及完

成报名；
——如考生采取函件报名，投递前必须认真核实签收单位的名称、联系人、

联系电话、通信地址等信息；
——考级机构或承办单位确认报名信息并完成考场编排。

5.1.3  下发准考证

考级机构或承办单位应在考试开始前至少10日下发准考证：
——采取网络报名的考级机构应在考试开始前至少10日开放打印准考证，由

考生自行打印；
——准考证应包含考生基本信息（含考生照片）、准考证号、考试时间、考

试地点、考场安排的准确信息以及考试注意事项。
5.2  考试准备

5.2.1  考试工作协调会

承办单位及组织考试机构宜在考试开始前30天，组织有关人员召开考试工作
协调会：

——考试工作协调会应对拟开展的考试进行明确地工作布置：重点解决考试
分工，考试场地安排、标志标识、设备设施、水电供应、人员安排等事
项，明确考试流程；

——参会单位、部门应从各自工作出发，提出考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参
见附录A，并在会后提交参加考试的人员名单及应急预案。

5.2.2  人员培训

承办单位及组织考试机构应在考试开始前至少1天，组织考务人员的培训工
作：

——培训工作应介绍考试工作要求、人员分工及有关注意事项；
——培训工作应包含对岗位操作流程的演习，并对考务人员的服务质量提出

要求；
——承办单位及组织考试机构应将考试工作要求纸质文件下发考务人员，并

与其签署“考试责任书”。
5.2.3  考场布置



组织考试机构应在考试开始前至少1天，按照GB/T 36725—2018中的要求完
成考场布置工作。

6  考试
6.1  入场

6.1.1  检录

考试场所应设立检录区域并张贴醒目的考试检录标识。
考务人员应在考试开始前30分钟组织考生有序排队入场，核对考生的准考证

信息。
6.1.2  候考

考务人员引导已检录考生至候考区等待考试，并向考生宣读考试纪录要求及
注意事项。

候考区应有专门考务人员负责，确保考生安全。
6.2 考试

每个考场配备不少于1名考务人员，考务人员应引导考生至指定考场并核对
考生准考证信息：

——考官确认考生信息并主持考试；
——考官应按考级机构要求填写评审表，不得漏项、缺项；
——集体考试由考官或考务人员按流程统一组织实施。

6.3  离场

考官告知考试结束，考务人员引导考生按照指定路线及出口离开考试区，未
成年考生应安全送交家长。

7  考后
7.1  评审卷或试卷收回

考试结束后，组织考试机构应安排专人收回评审卷或试卷（指集体考试）：
——评审卷应由考官签字确认；
——集体考试试卷应由考务人员封装档案袋并签字确认。

7.2  考试成绩核实

考级机构应安排专人，对评审卷或试卷进行核实，确保准确无误。
考试成绩应录入为电子版，并在正式向考生公布前予以保密。

7.3  成绩公布及证书领取

考级机构应在考试结束30个工作日内，向考生公布考试成绩及结果：
——考级机构应向考生提供纸质或电子版的评审卷，集体考试应提供考试结



果或评价报告；
——考级机构应在考试结束60个工作日内，向合格考生颁发证书；
——考生对考试成绩及结果有疑义，可在成绩公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

考级机构提出申诉。

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考试工作协调会信息以及意见反馈

　　考试工作协调会信息以及意见反馈见表Ａ．１。

表犃．１　考试工作协调会信息以及意见反馈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电子邮件

信息

以及

意见

反馈

６

犌犅／犜 ××××—××××



三、《社会艺术水平考级  考点、考场设置及环境要求》（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36725-2018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点、考场设

置及环境要求。

3.24

说明性标识  illustrative signs

说明对象的内容、操作方法、相关规范、活动内容及事项预告的标识，如布
告栏、说明牌、目录、节目单、时刻表等。

［GB/T 33170.1—2016，定义 3.11 ］
3.25

管制性标识  warning signs

为保障安全而用以提醒、警告、禁止某种行为的标识。
注：管制性标识根据程度不同可分为提醒标识、警告标识、禁止标识。
［GB/T 33170.1—2016，定义 3.12 ］

4  考点设置
4.1  考点选择基本要求

考点的选择及设置的基本要求如下：
——考点应符合消防、交通、建筑、卫生、用电、地质、安全生产、安全防

范等有关方面的规定要求；
——考点应选择环境安静、交通便利的地点，与周边人员密集场所的距离应

符合安全规定；
—— 考 点 应 远 离 危 险 源 （ 周 边 厂 房 、 仓 库 、 堆 场 、 高 压 线 缆 、 易 坍 塌 物

等），考点内应清除易燃易爆等危险品；
——考点内考场数量和办公、考务用房应能够满足考试需要；
——考点应具备分区管理条件，在考试期间实行相对封闭管理及人车分流；
——考点周边的公共交通、停车场地、步行条件等交通情况应符合考试活动

规模的要求。
4.2  考点布局基本要求

考点布局应：
——适合考级活动的特点和使用要求；
——充分考虑考级活动的规模大小，有足够的通行能力和避免大规模人群聚

集的缓冲空间；
——符合 GB/T 33170.3—2016中4.2 c）的要求；



——符合 GB/T 33170.3—2016中4.2 d）的要求；
——与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源的距离达到有关防护规定，避开自然灾害

和重大社会不稳定区域（或时期），并注意避免考级活动可能对周边带
来的安全、交通拥堵等问题；

——为行动不便人群设置满足考试需求的绿色通道及服务。
4.3  考点功能分区

4.3.1  考点分区示意

考点分区示意，见图1。

图1 考点分区示意

4.3.2  考点分区功能要求

4.3.2.1  考试区的场所组成

考试区的场所组成应包括：
——考场:进行考试的场所；
——候考场:考试准备的场所；
——试卷保密室：试卷、试题管理专门场所；
——考试办公室：考务管理、医务及应急处置指挥场所；大型考试应按照考

生比例配备专门医务人员及医务用品。
4.3.2.2  非考试区的场所组成

非考试区的场所组成应包括：
——通知公告栏:设立于考场外显著区域，用于公开开考专业、收费标准、

承办单位咨询服务电话、 “12318”文化市场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等信
息。

——咨询服务处:负责考试咨询、服务、指引等功能。
——等候休息区：考生及家长在考试开始前及考试过程中的等候及休息区

域。商品售卖、经营活动等可在该区域设点，但需统一报备、集中管
理。

——物品寄存处：与考试无关物品，禁止带入考场。有条件的组织考级机



构，宜提供物品寄存处，便于考生存放及领取个人物品。
4.4  设备设施布置要求

设备设施布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考点内的设备设施应确保性能良好，有明显标识并按照规定位置放置，

能够保证考试活动场地通道安全畅通；
——考场内的电梯等特种设备应符合安全规定的要求；
——应符合GB/T 33170.3—2016中5.3.4的要求；
——考点内的供电、供水、供热等基础设施如需专门设置，应设置在专门的

区域内，并有专人定期检查和检测。
4.5  临建设施要求

4.5.1  临建设施搭建要求

临建设施搭建应符合以下要求：
——承办单位应为搭建临建设施的主要管理者和责任者；
——搭建现场需建立临时组织机构，按照相关规定配备专职的施工人员，并

有专人负责安全监督及应急联络；
——搭建作业应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安全要求进行。临时搭建设施完工后，承

办单位应联合施工方进行联合检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4.5.2  临建设施运行要求

临建设施运行应符合以下要求：
——临建设施运行期间应有专人进行安全检查，重点检查临建设施的基本外

观、结构材料、荷载情况，防火性能及抗风、抗震、抗挤压能力；
——安全检查包括施工方自查、承办单位检查和相关监管部门检查；
——现场检查发现的隐患应立即整改或停用整改。在现场隐患未消除前，应

对相关临建设施采取可靠的防护措施；
——临建设施在使用过程中，不应更改原设计的使用功能，以及承办单位要

求的场地位置及范围， 不得超限、超载；
——应符合GB/T 33170.4—2016中6.2.5的要求。

4.5.3  临建设施拆除要求

临建设施拆除应符合以下要求：
——临建设施使用完毕后应立即拆除；
——临建设施应遵循谁安装谁拆除的原则，严禁擅自拆除；
——拆除作业区域应设置围栏隔离，并应设警示标志。

4.5.4  安全职责

安全职责包括：



——承办单位应负责牵头组织临建设施施工单位、组织考试机构共同签署安
全责任书，明确各方责任。

——承办单位应对临建设施施工单位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查。对在搭建、使用
及拆除过程中的安全负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临建设施施工方应加强安全意识的管理和培训工作，做好施工人员安全
教育工作，对搭建中设计的事宜和存在的问题，应制定相应的安全规
范，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

4.6  安保资源配置要求

4.6.1  安保资源配置原则

安保资源配置应符合以下原则：
——谁组织、谁负责。组织考试机构负责人应为考级活动的安全负责人，负

责部署和配置安保资源，包括安保人员、安保设备和安保工作方案，在
进行安保资源配置时应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指导；

——统一指挥、协调配合。组织考试机构应建立强有力的调控机制，合理分
配安保资源，全面把控考点的安全保卫工作；

——预防为主、安全第一。预防工作应居于安保工作的主导地位，同时因考
虑到参与考级人群以未成年人为主的群体特征，以及需使用或携带乐器
等特征，制定对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并做好应急处置方案。

4.6.2  安保组织

安保组织应符合以下要求：
——举办考级活动前，承办单位应设置安保组织并配备专门的安保人员，协

调相关工作部门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
——安保组织宜是单独设立的综合部门、指挥中心或保卫部门等；
——无独立安保资源的单位，可委托具有国家从业自制资格的保安服务单位

代为管理，并签署委托合约。
4.6.3  安保人员及培训要求

4.6.3.1  安保人员通常宜选用以下人员：
——公共安全执法人员；
——保安服务企业的保安员；
——单位安保部门的工作人员；
——自愿从事安保工作又符合条件的志愿者。

4.6.3.2  安保人员的素质应符合GB/T 33170.5—2016中6.1.2的要求。
4.6.3.3  安保人员培训应符合以下要求：

——所有安保人员在上岗前应进行安全保卫岗位培训；



——培训内容应包括安保工作的基础知识、岗位工作要求、安保工作素质培
训。

4.6.4  安保工作方案

安保工作方案应符合以下要求：
——承办单位及组织考试机构应充分考虑考级活动的规模、社会关注度、活

动场所及路线等，针对考级活动的具体安排，保障考点内部安保、车辆
管理、证件管理等正常运作；

——对突发事件应有完善的应急处置预案及详细步骤；
——对于集体考试等有需要的考级活动，可安排安检，并配备相应的安检设

备；
——就近设置物品临时寄存处，方便参加考试的人员存放有关物品。

5  考场设置
5.1  一般原则

5.1.1  服务为先

该原则包括：
——考场设置应增强为考生、考官提供考试便利的举措，全面提高服务意

识，满足考试组织及环境的基本要求；
——每个考场应至少配备1名考务工作人员；
——对行动不便考生应有特殊通道及服务措施。

5.1.2  相对集中

该原则包括：
——考场设置应相对集中，避免考场过于分散，不易组织管理等；
——集体考试考场应设有候考场，并与考场保持适度距离。

5.1.3  环境整洁

该原则包括：
——考场内除考试所需设施外，其他无关物品应清理出场，做到地面墙壁干

净整洁；
——考场内设置时钟，在不影响考试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考生提供时间参

考；
——考场内应配置桌椅及必要工具；
——考场内温度适宜，室温按照GB/T 18883—2002中室内空气质量标准部

分，夏季空调22℃～ 28℃，冬季16 ℃～24℃为宜；相对湿度，夏季空
调40%～80%，冬季采暖30%～60% ；

——考试照明要求，可使用数字照度计按照GB 50034—2013的要求进行测量。



5.2  考场设备、设施要求

5.2.1  音乐、戏剧戏曲、曲艺考场设置要求

音乐、戏剧戏曲、曲艺考场设置要求包括：
——考场内每个考生的使用面积不小于4㎡；
——考场应隔声、吸音良好，室内噪声不大于45dB（A计权），考试用房和

相邻房间之间的空气隔声不小于45dB（A计权）；
——考场照度标准值（参考平面为桌面）应符合：照度值不小于300 lx，色

温在3 300K～5 300K范围之间，显色指数平均值不小于80Ra，统一眩
光值为19UGR；

——音乐基础理论等专业集体考场以能容纳25～50人的教室大小为标准；
——计算机考试考场应做好电源安全方案，采取防潮、防静电措施，并有预

防断电的应急处置措施。
5.2.2  舞蹈考场设置要求

舞蹈考场设置要求包括：
——考场内每个考生使用面积不小于6㎡，且至少可容纳10人，教室天花顶

离地面至少2.65m及以上；
——考场应隔声吸音良好，室内噪声不大于50dB（A计权），考试用房和相

邻房间之间的空气隔声不小于50dB（A计权）；
——考场宜为铺设有舞蹈地胶或弹性木地板的舞蹈教室。国标舞和踢踏舞考

试应为铺设木地板的舞蹈教室；
——考场应设有音频播放设备；
——考场应就近设置临时更衣室；
——考场照明按照日常灯光照明，杜绝使用彩灯、追光灯、电脑灯，吸顶灯

具应带防护网，应安装采暖等设施；
——考场照度标准值（参考平面为地面）应符合：照度值不小于300 lx，色

温在3 300K～5 300K范围之间，显色指数平均值不小于80Ra，统一眩
光值为19UGR。

5.2.3  美术考场设置要求

美术考场设置要求包括：
——考场面积宜以能容纳50～80人的教室大小为标准，人数众多的考试应选

择大面积室内场地。
——考场应隔声吸音良好，室内噪声不大于45dB（A计权），考试用房和相

邻房间之间的空气隔声不小于45dB（A计权）。
——美术考场空间应满足一定数量的考生用画架写生的要求。考生写生时的座椅



为画凳时，每个考生所占面积应不小于2.15㎡。用画架时，每个考生所占面
积应不小于为2.50㎡。

—— 书 法 考 场 空 间 应 满 足 一 定 数 量 的 考 生 用 条 案 的 要 求 。 条 案 的 布 置 应
符 合 下 列 规 定 ： 条 案 宜 平 行 于 黑 板 布 置 ； 条 案 的 平 面 尺 寸 不 宜 小 于
1.50m×0.60m，可供2名考生合用；条案排距不应小于1.20m；纵向
走道宽度不应小于0.70m。

——考场宜有良好的北向天然采光。当考场采用人工照明时，应配备足够
的灯光照明设施，考场照度标准值（参考平面为地面）应符合：照度
值不小于500 lx，色温在3 300K～5 300K范围之间，显色指数不小于
90Ra，统一眩光值为19UGR。

——考场内墙面和顶棚宜为白色。
6  环境要求
6.1  环境要求总则

考点环境应符合以下要求：
——考点各类设施合理布局；
——考试区域内建筑物外观宜保持整洁；
——充分考虑参与考级的考生、家长、考官、考务及工作人员的需求；
——关注特殊群体的需求（例如：低龄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等）；
——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

6.2  基本设施要求

6.2.1  基本设施

考点基本设施应包括：
——通知公告栏；
——公共设施（例如：公共卫生间、垃圾箱）；
——工作人员作业和休息的场所。

6.2.2  通知公告栏

通知公告栏应设置于考场外显著区域，用于公布与考试有关的重要内容。
6.2.3  公共卫生间

公共卫生间的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根据考试规模及需求确定公共卫生间（含移动公共卫生间）的数量；
——入口处设置明显的统一标志；
——内部设施齐全并保持空气流通。

6.2.4  垃圾箱或垃圾容器

垃圾箱或垃圾容器的摆放和清洁应符合以下要求：



——垃圾箱或垃圾容器的位置应固定；
——垃圾箱或垃圾容器应密封并具有易于识别的标志；
——每日定时收集垃圾。

6.3  卫生清洁要求

组织考试机构应组织专门保洁人员，在不干扰正常考试的前提下，定时对考
点内部公共部位以及考场进行清洁，确保无暴露垃圾和污物。

6.4   标志标识布置要求

6.4.1  安全导向标志标识

安全导向标识应符合以下要求：
——实现对安全信息的有效传达、对危险的明确警示、对考级人流合理引导

和对人群紧急疏散的功能；
——标识的内容应简单明了，确保考级人员能准确、快速理解标识的含义；
——承办单位或组织考试机构应在现场安全疏散通道、安全出入口、楼梯口

设置明显的标志、标识，标明疏散方向，并保证考点内建筑设施、消防
设施、照明设施、电视监控和广播系统等应急疏散设备设施运转正常，
做好管理和值守工作；

——室内或者有夜场考试时，还应具备充足的照明和应急照明设施。
6.4.1.1  警示标志

考点内应设置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场所和相关设备的警示标志：
——应急标志（例如：“安全出口”标志）；
——供特殊人群使用的场所或设施的标志（例如：残障人士通行的“无障碍

通道”标志）；
——临时标志（例如：清洗地面作业时设置的“小心地滑”标志等）。

6.4.1.2  交通标志

考点内应设置易于识别的交通指示、警告标志等，设置范围应符合GB/T 
20647.2—2006中8.2的要求。
考点的停车库或停车场中应设置交通安全的标志（例如：车辆停放标志、指
引车辆行驶方向标志），考官及工作人员车辆等需要在考点内部停放的，一
律应报承办单位或组织考试机构备案登记，获取通行资格。

6.4.2  其他标识

6.4.2.1  方位性标识

考点内应设置此次考级活动的相关区域及考场分布的平面图或地图呈现的标
识，方便考生快速确定坐标，查找考场位置。

6.4.2.2  引导性标识



考点内应设置用于引导考生、家长至指定位置或方向的标识，包括线条、线
标、箭头等指示方式，所有标识应清晰、醒目、明确，对目标位置的指引应
为连续性引导。

6.4.2.3  说明性标识

考场出入口位置，应设立对考级活动内容及事项预告的标识，如布告栏、通
知栏等。醒目张贴考场要求、考试重要通知或提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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